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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国功臣群体看耶律阿保机建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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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开国功臣群体是协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国家和巩固政权的重要力量。 依靠不断强化、扩

张心腹团体,阿保机成功平定由部落显贵联合发动的诸弟之乱,进而成为集权君主。 此后,他又通过外派心腹

团体成员及强化与心腹团体成员间君臣关系的方式,进一步完成契丹社会由前国家形态向君主集权国家的转

变。 开国功臣群体的形成、特征与身分转变,反映出阿保机通过心腹团体建立国家的重要策略。 开国功臣中

的 21 名代表人物,在辽太宗天显年间获得“辽太祖佐命功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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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末年,契丹崛起于北方草原。 作为部落联

盟首领的耶律阿保机,摆脱部落社会的传统束缚,成

功“变家为国”,①建立起“信威万里,历年二百”的强

大王朝。② 阿保机如何由部落显贵逐步变为开国君

王,如何将契丹社会由部落联盟转变为国家,学术界

已有不少讨论,并得出一些颇有价值的认识。③

不过,对于耶律阿保机建国过程中“拔起风尘之

中,翼扶王运”的开国功臣群体,④ 目前学界有所忽

视,讨论尚不充分。 已有成果大多仅围绕某一开国

功臣或其家族作个案考察,很少将其作为群体置于

契丹建国过程中进行分析。⑤事实上,作为阿保机在

创建辽王朝过程中的主要辅助力量,开国功臣群体

对契丹建国及其政权巩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作用。

流传史册的“辽太祖佐命功臣”,即是这一群体代表

人物。 探讨这一群体的特征、作用及演变,有助于加

深对契丹建国的认识。 本文通过考察该群体在契丹

建国中发挥的作用,揭示阿保机的建国策略,以推进

相关问题研究,并尝试解答学界争论多年的“辽太祖

佐命功臣”成员问题。

一、契丹建国前的社会动荡

耶律阿保机执政之前,契丹部落联盟已发展至

遥辇氏统治末期。 这时的契丹社会,“君臣之分乱,

纪纲之统隳”,“羽檄蜂午,民疲奔命”,日趋动荡。 但

以部落联盟政权的标准而言,在遥辇氏统治的大部

分时期,其权力并不软弱。 《辽史·兵卫志》称:“大

贺氏中衰,仅存五部。 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

立二府以总之……刻木为契,政令大行,逊不有国,

乃立遥辇氏代大贺氏。”雅里即是阿保机先祖,遥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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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政权在其支持下,在一定程度上已强化了对诸部

事务的控制。 其主要表现,就是该政权不仅建立了

统管各部落的北、南宰相府,而且确立了具有约束力

的契约甚至法律。

不过,遥辇氏时期的契丹诸部落仍拥有相当程

度的自主权,甚至可以干预汗位的继承。 北宋仁宗

时归明人赵至忠所撰《虏廷杂记》,曾记载“众部酋

长”集会选举契丹王的习俗,特别提到遇到社会危机

时“诸酋长会众部别选一名为王”,而之前的契丹王

“以番法,亦甘心退焉”。⑥赵至忠在契丹生活多年,

“尝为契丹中书舍人,得罪宗真,挺身来归,言庆历以

前契丹事甚详”。⑦其记载虽不完全真实可信,但也并

非毫无根据。 显而易见的是,遥辇氏的可汗即位仪

式“柴册仪”传承至辽朝后期,依旧可以看到“八部

之叟”及“大臣、诸部帅”等拥立皇帝的内容,⑧反映

出部落显贵的认同对可汗继位的重要性。

遥辇氏时期虽然有了法律及决狱官,但还很不

完备。 哪怕在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后,契丹社会依

旧“文法未备”,以至于在处理诸弟叛乱时只能“权

宜立法”。⑨基于这一社会状况,阿保机在建国过程中

不断通过神化活动为自己造势;⑩ 其弟剌葛在叛乱

时,则依靠“具天子旗鼓”、“焚明王楼”、“夺神帐”等

手段与之争雄。双方对礼仪、宗教权威而非法律等

强制性规范的依赖,体现出此时契丹社会还具有浓

厚的前国家社会特征。

无疑,遥辇氏政权对部落的控制力仍然有限,而

在其统治后期,则又受到进一步冲击。 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遥辇氏政权中的一支强大力量———迭剌部

出现了分化。 迭剌部自耶律雅里以来,其家族“世为

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权势很大。 同时,

迭剌部夷离堇的职位更是固定从雅里家族中产生。

不过,这些职位具体由家族中的何人担任,却并无明

确规定。 为此,雅里家族的显贵不惜与自己的亲属

展开激烈争夺。 如耶律阿保机的从叔父辖底,就是

依靠自己的“党人”煽动部众,使“众皆罗拜”,才得

以顺利“行柴册礼”,将迭剌部夷离堇的职位从异

母兄罨古只的手中夺走。

权力斗争不仅削弱了雅里家族及其所控制的迭

剌部的内部团结,也对遥辇氏政权的稳定产生严重

影响。 于越耶律释鲁之死,可谓典型事件。 释鲁之

父匀德实为迭剌部夷离堇,被耶律狠德所害,继任的

迭剌部夷离堇蒲古只又将狠德消灭。 从其后人耶律

铎臻属六院部看,这个蒲古只可能是匀德实兄长帖

剌之子。释鲁成人后,担任遥辇氏政权于越之职,位

高权重,“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

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

志”。 此时的迭剌部夷离堇为帖剌之子辖底,他与释

鲁相互配合,“同知国政”。 但不久后,释鲁之子滑哥

与萧台哂、蒲古只等联合弑父,辖底“惧人图己”,

逃奔渤海国。 这个蒲古只和帖剌之子蒲古只是什么

关系,由于史料欠缺,难有定论。 但其余两名主犯,

萧台哂为“六院部人”,滑哥乃释鲁之子,足以说明

释鲁之死本质上仍是迭剌部雅里家族内部斗争的结

果。 这一动乱,使得释鲁和辖底两大重臣一死一逃,

无疑给遥辇氏政权带来剧烈政治冲击。

雅里家族的内部斗争,实际根源于此时契丹社

会的发展状态。 遥辇氏统治末期,各部落权力日渐

集中于特定家族,出现大量“世为某官”的权势家族,

基本垄断了本氏族、部族的夷离堇之位,且瓜分了遥

辇氏政权中的各重要职位。但对公职的垄断,还只

停留在“世选”阶段,仅把任职者限于特定权势家族

内,由此引发其内部成员间的激烈争斗。 这样的争

斗,一方面破坏着遥辇氏政权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

给可汗加强对部落的控制提供了可能。 但是,遥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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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可汗未能及时抓住这一机会。

可以说,这时的契丹社会,正处在迈入国家门槛

的艰难转型期。 一方面,部落的平等原则早已被打

破,支撑部落社会的血缘关系已无法完全化解社会

矛盾,权势家族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 另一方面,

新的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部落旧俗仍有着很大影

响,政治运作制度化程度不高,没有形成像中原王朝

那样稳定的“君臣之分”。 这种社会发展阶段,显然

比一般意义上的部落联盟更进一步,但还不能完全

视为国家。 此时的遥辇氏政权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和

控制力,无法很好应对契丹内部强势家族对权力的

觊觎和外部的政治军事威胁。

正是在社会矛盾激化、新旧势力反复斗争的历

史背景下,以耶律阿保机为核心的新兴势力登上历

史舞台。 如何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奠定并打牢足够

坚实的权力基础,进而谋求专制王权,是他们必须解

决的问题。

二、契丹建国前期开国功臣群体的构成与变动

在契丹国家建立过程中,耶律阿保机战胜了无

数对手,经受了重重考验。 最为凶险的斗争,当属平

定诸弟之乱。 阿保机诸弟一度聚集超过 6000 人的

党徒,其中包含大量“宗室”、“名族”,与阿保机展开

权力斗争。 内部斗争对契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以

至出现“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的惨状。 直到叛

乱平定数十年后,阿保机发妻淳钦皇后回忆起来,依

旧泣称“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打

败诸弟,意味着阿保机战胜了最直接的权力竞争者,

地位大为巩固。 因此,在处理完逆党后,阿保机很快

登基为帝,初步完成“变家为国”的历史使命。 诸弟之

乱的平定是契丹建国事业的里程碑。 本文即以此为

界限,将阿保机的建国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建国活动前期,耶律阿保机自挞马狘沙里起

家,逐步获得越来越显赫的公职:唐天复元年(901)

十月,为大迭烈府夷离堇;三年冬,拜于越、总知军国

事;天祐四年(907)正月,正式取代遥辇氏成为契丹

可汗。 在阿保机崛起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聚集

在他身边,为其势力发展立下功劳,成为开国功臣。

史籍所见耶律阿保机最早的追随者,是耶律曷

鲁。 此人是匣马葛之孙,与阿保机同为懿祖萨剌德

之后,两人系至交好友。 阿保机“知曷鲁贤,军国事

非曷鲁议不行”,可谓其心腹。 此后,各色人物涌入

阿保机阵营。 以出身而言,在阿保机成为可汗之前

便加入其阵营的人物,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迭剌部贵族,包括耶律阿保机庶弟

苏,耶律曷鲁之弟觌烈,懿祖子耶律袅古直之族斜涅

赤及其侄老古,耶律帖剌子蒲古只之孙铎臻、古,帖

剌子辖底之子迭里特,以及出身不详的迭剌部贵族

萧痕笃等。

第二部分是耶律阿保机妻子淳钦皇后述律平的

亲属,包括其兄弟萧敌鲁、萧阿古只、萧缅思。

第三部分是来自于其他契丹部落乃至契丹族之

外的人物,包括突吕不部人耶律欲稳,汉人韩知古、

康默记等。

上述三部分人之间,彼此又有着密切联系。 淳

钦皇后之母即耶律阿保机祖父匀德实之女,而耶律

老古的母亲又是淳钦皇后之姊,韩知古则为淳钦皇

后陪嫁奴。 耶律欲稳先祖台押曾在匀德实遇害后,

庇护过阿保机祖母简献皇后月里朵及其四子,而月

里朵很可能与淳钦皇后出自同一家族。

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之后,更多人为其建国立

下功劳。 如遥辇昭古可汗之后耶律海里、遥辇鲜质

可汗之子耶律敌剌,以及室韦酋长拔剌、吐浑酋长迪

里姑、汉族被扣使臣韩延徽等。 与此前功臣相比,新

功臣出身范围明显扩大,不再以迭剌部显贵与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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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人曾对耶律

阿保机巩固统治有功,之后却销声匿迹,更有一些有

功者最终起兵造反。 前者如阿保机即汗位时拥护他

的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后者如阿保机

之弟、有讨平州之功的耶律剌葛,在阿保机即位之初

担任于越重任的耶律辖底。 这反映出阿保机成为可

汗以后,随着来源范围扩大,功臣群体复杂性也相应

增加,尤其像辖底、欧里思、辖剌、剌葛等,本身就拥

有很强的政治势力,足以威胁阿保机的统治。 阿保

机虽对之有所安抚,但与他们合作依旧存在很多不

稳定因素。

在平定诸弟之乱的残酷政治斗争中,立功最著

者仍然是耶律阿保机称汗之前的追随者。 另外,在

文献中明确记载为开国功臣代表“辽太祖佐命功臣”

的 9 人中,有 8 人在阿保机称汗前就已为其效力,说

明最初的追随者在早期开国功臣群体中占据核心

地位。

从功臣群体出身分析,耶律阿保机夺取汗位主

要借助迭剌部耶律氏家族和淳钦皇后家族两大权势

家族力量;称汗之后,又取得了部分遥辇氏贵族及契

丹以外部落酋长的支持,并与其他势力强大的契丹

部落显贵达成暂时合作。 就家族势力而言,迭剌部

耶律氏家族自雅里扶立遥辇氏以来,便在遥辇氏政

权中具有突出地位。 在《辽史·营卫志》所记辽太祖

时期 9 个契丹族部落中,7 个只有 2 个次级单位石

烈,而由迭剌部分出的五院部和六院部各有 4 个石

烈,可见迭剌部规模之大。 耶律氏家族能够掌控迭

剌部,在契丹社会中无疑是势力最强的家族。 淳钦

皇后家族则不仅和诸多权势家族联姻,本家中亦曾

有人任阿扎割只等官职,势力同样不容小觑。 阿保

机取得两大家族的支持,确可支配相当力量。

作为迭剌部耶律氏家族成员,又和淳钦皇后家

族通婚,耶律阿保机具备拉拢本家族及淳钦皇后家

族力量的条件。 然而,在当时部落权势家族内部剧

烈斗争的社会背景下,仅凭亲缘关系尚不足以保证

出身于两个权势家族功臣的忠诚。 若单以功臣群体

出身而言,阿保机政权似乎建立在部落权势家族支

持之上。 其实,他的策略是通过强化个人势力,削弱

权势家族的主要依靠———部落实力,建立凌驾于一

切权势家族之上的专制王权。 在这一过程中,为何

大多数功臣愿意追随他而自削根基?

如果深入考察诸弟之乱前后数年的政治变迁,

就会发现,耶律阿保机并非始终依赖于亲缘关系和

权势家族支持。 在取得汗位之前,他的主要任务是

取代遥辇氏,与迭剌部贵族及淳钦皇后家族之间的

矛盾尚不突出。 取得汗位后,尽管在对外征伐、对抗

其他权势家族等问题上,阿保机与两大家族仍然是

利害一致的,但在其建立王权国家的道路上,以诸弟

为核心的传统权贵群体,却成为最主要的反对者。

诸弟出于自身利益极力维护传统旧制。 而且,在利

用亲缘关系方面,诸弟不仅与阿保机同出一脉,也同

淳钦皇后家族之间存在婚姻关系。 耶律迭剌之妻正

是淳钦皇后的同胞姐妹。就与迭剌部贵族及淳钦皇

后家族的关系而言,阿保机与诸弟相比并无明显

优势。

实际上,诸弟叛乱拉拢了耶律辖底、耶律迭里

特、淳钦皇后之兄萧室鲁及其妻余卢睹姑等一批耶

律阿保机亲属;后来审讯谋反者,又 “辞多连宗

室”。阿保机的亲属和部落权势家族,在叛乱中有不

少是支持诸弟而反对阿保机的。 而在忠于阿保机的

开国功臣中,具有迭剌部显贵身分者,与其亲缘关系

却都相对疏远。 可见,亲缘关系不足以解释诸弟之

乱事件中的政治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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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主要开国功臣的忠诚,并非完全产生于亲

缘关系,耶律阿保机对功臣的组织和使用,也没有因

循利用权势家族力量的传统手段。 契丹权势家族权

力的来源,是掌握了部落联盟的各类公职。 但阿保

机即汗位后,大多数功臣尤其是最核心的早期追随

者,却并未担任部落公职,而以护卫、侍从、幕僚之类

的角色行使权力。 其中,萧敌鲁尤其值得注意,他虽

然担任北府宰相这样的部落重职,也依旧保有“总宿

卫”的身分。

其实,耶律阿保机深知,让亲信担任部落公职可

以强化统治。 早在其任于越时,他就打算让耶律曷

鲁担任迭剌部夷离堇,然曷鲁一句“贼在君侧,未敢

远去”,便让其打消了这一念头。 此后,他对部落公

职人选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 成为可汗后,他一度

把重要部落公职于越授予自己颇为忌惮的耶律辖

底。 辽太祖五年(911),耶律剌葛第一次叛乱,阿保

机“出剌葛为迭剌部夷离堇”,甚至将要职直接授

予叛乱者。 这种举动固然有拉拢安抚之意,却表现

出阿保机并不执着于以忠诚的权势家族成员把持部

落公职。

在平定诸弟之乱时,耶律阿保机并未利用权势

家族调动契丹部落的兵力,甚至没有利用契丹任何

部落的主体军事力量。 除被征服的室韦、吐浑等部

落武装外,他依靠的主要是成为可汗后建立的私人

武装腹心部。

三、耶律阿保机凝聚开国功臣群体的策略

亲缘关系及因此产生的权势家族的支持,既然

不足以反映契丹建国前期开国功臣状况,那么,在亲

缘关系之外,阿保机与该群体,至少是与其核心成员

之间,还应具有影响契丹建国过程的其他关系。

审视耶律阿保机最重要的亲信耶律曷鲁,不难

发现其得到信任不仅仅是因为亲缘关系,更有赖于

“在髫鬌,与太祖游”、“太祖既长,相与易裘马为好”

所形成的亲密私人关系。而若以私人关系为标准,

阿保机早期开国功臣大部分可归入如下两类。

第一类,长期追随耶律阿保机,在其帐下效命。

如萧敌鲁,“太祖潜藩,日侍左右”;耶律斜涅赤,“早

隶太祖幕下”;萧阿古只,“太祖为于越时,以材勇充

任使”;耶律老古,“隶太祖帐下”;萧痕笃,“早隶太

祖帐下”;耶律海里,“托为耳目,数从征伐”;耶律欲

稳,“率门客首附宫籍”;康默记,“隶麾下”;韩知古,

淳钦皇后陪嫁媵臣;耶律觌烈,“入侍帷幄”;耶律铎

臻,“常居左右”;耶律古,侍从太祖;韩延徽,参预

军事。

第二类,虽然不一定在耶律阿保机帐下,但深受

其信任。 如“言无隐情,太祖尤爱之” 的耶律苏;

“太祖知其忠实”的耶律敌剌。

此外,尚有少数开国功臣在史书中未见与耶律

阿保机存在亲密私人关系,而他们最终多脱离了阿

保机阵营,如耶律辖底、耶律剌葛、萧辖剌、耶律欧里

思等人。

君主与开国功臣存在亲密关系,历朝历代并不

少见,但契丹建国过程中的亲密私人关系,却有一些

引人深思的独特之处。

首先,除了暂时合作的显贵及归附的被征服部

落酋长外,几乎所有早期开国功臣与耶律阿保机都

具有亲密私人关系。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关系

还构成进入其幕下的门槛。 如耶律觌烈作为偶思之

子,因为“兄曷鲁典宿卫,以故觌烈入侍帷幄,与闻政

事”。可见,他与阿保机虽是同一曾祖父的族兄弟,

但得以至其身边服务,主要是通过曷鲁获得了信任。

相反,若没有建立亲密私人关系,则很难进入阿保机

幕下。

其次,离开部落而追随耶律阿保机的早期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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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多数曾在“腹心部”中任指挥、管理人员。“腹

心部”,即“弘义宫”前身,为阿保机初即汗位时所建,

成立之始便“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可见,“腹

心部”的人选,不以部落出身为限,打破了遥辇氏时

期以部落为单位征调兵力的传统。 其成员通过入宫

籍脱离所出部落的管理,成为阿保机的私人亲兵。

“腹心部”建立之初即由最重要的亲信耶律曷鲁、萧

敌鲁、萧阿古只总领。其后,耶律斜涅赤、耶律欲稳、

耶律老古、耶律古等人也曾在“腹心部”任职。 后两

人的职位皆为右皮室详稳,统率皮室军。

最后,开国功臣中的代表性群体,获得了“佐命

功臣”称号,他们“各有所拟”,被比喻为耶律阿保

机的身体器官。 如以耶律曷鲁为心、以萧敌鲁为手、

以萧阿古只为耳等。 这些比拟反映了佐命功臣与阿

保机的亲密私人关系,它构成辽太祖佐命功臣的关

键属性。

可见,亲密私人关系是早期主要开国功臣的重

要属性,可以比亲缘关系更清晰地区别耶律阿保机

的支持者与反对者。 与阿保机建立亲密私人关系

者,既有亲缘关系上较为疏远的迭剌部贵族如耶律

曷鲁、耶律觌烈、耶律铎臻、耶律古等,亦有来自不同

部落乃至其他民族的成员如耶律欲稳、康默记等,体

现出这一关系不完全受亲缘关系的限制。 亲密私人

关系创造了有别于亲缘的新利害关系,面对包括自

己亲属在内的诸弟反叛集团,多数早期功臣能毫不

动摇,积极平定祸乱。 阿保机对平叛功臣论功行赏,

也全不以其亲属参与叛乱为嫌。 但是,这一关系并

未完全取代亲缘关系,其亲属毕竟在佐命功臣中占

多数,亲缘关系仍可以发挥向心力作用。 在不涉及

家族内部矛盾的事务中,阿保机仍能够取得亲属

支持。

在组织形式上,耶律阿保机把与其有亲密私人

关系的开国功臣,组成一个独特的心腹团体。 虽然

有少数例外,但绝大多数心腹团体成员都随其营帐,

在其身边服务。 他们统帅着“腹心部”等直属力量,

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统治圈层,减弱了阿保机对

权势家族的依赖。 心腹团体成员虽离开自己的部

落,但未因此失去本部落显贵的身分,仍可支配相当

程度的部落力量。 更重要的是,由于依旧保有世选

部落职务的权力,在平定诸弟之乱后,大多数心腹团

体成员又依照世选传统担任部落要职。

当然,每位心腹与耶律阿保机的亲密程度也并

非完全相等。 与耶律曷鲁、萧敌鲁、萧阿古只等功臣

相比,蒲古只之后耶律铎臻、耶律古虽然很早即在阿

保机身边服务,但亲密程度远为逊色。 其中,耶律古

更因曾被李克用称为“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而

颇受猜忌。此外,像具有遥辇氏可汗家族成员身分

的耶律海里作为被扣押使臣的韩延徽等,至少在其

参与政治活动的初期,也无法进入核心心腹群。

同时,亲密私人关系的存在也不能保证心腹的

绝对忠诚。 像耶律迭里特,与耶律阿保机早就缔结

极为亲密的关系,“太祖在潜,已加眷遇”,为早期重

要亲信,却最终参与了诸弟叛乱。 此类背叛者,当不

止一个。 如其“不忍显戮”的涅里衮、“附诸弟叛”的

养子涅里思,可能原本也是心腹。

即便如此,亲密私人关系对契丹建国的重要意

义仍不容抹杀。 对于叛乱的亲属,耶律阿保机虽多

“原释”,但对耶律迭里特的背叛却绝不容情,就说明

他对这一关系的看重。 他将其与自己亲妹的背叛相

比:“北宰相实鲁妻余卢睹姑于国至亲,一旦负朕,从

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诛也。 解里(即迭里

特)自幼与朕常同寝食,眷遇之厚,冠于宗属,亦与其

父背大恩而从不轨,兹可恕乎!”愤恨之情,溢于言

表,显露出与至亲的背叛相比,心腹的背叛是对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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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更大的打击。

总的来说,依靠亲密私人关系组建心腹团体,有

助于耶律阿保机克服亲缘关系与权势家族支持的局

限性,凝聚强大私人力量。 但它并非阿保机原创,在

契丹族政治生活中久已有之。 阿保机曾担任过挞马

狘沙里。 《辽史·国语解》称,“挞马,人从也。 沙里,

郎君也。 管率众人之官,后有止称挞马者”,“挞马:

扈从之官”。挞马狘沙里就是扈从长,为某一契丹贵

族服务,一定程度上具有心腹性质。 甚至早在大贺

氏时期,契丹族中就已出现服务于可汗身边的“帐下

之士”。这种历史传统,降低了其他势力对阿保机组

建心腹团体的警惕。

此前的契丹可汗虽然也有亲兵,但规模很小。

耶律阿保机面对“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

而诸弟剌葛等往往觊非望”局面组建的“腹心部”,

初期即达 2000 余人,并以最信赖的心腹总领,由此

获得一支如臂使指的忠诚亲兵。 耶律辖底作为长

期在遥辇氏政权中担任迭剌部夷离堇的权贵,也称

“始臣不知天子之贵,及陛下即位,卫从甚严,与凡

庶不同”。

在诸弟之乱中,反叛者纠集的各部落豪强和武

装势力不容小觑。 然而,他们内部存在诸多矛盾,主

事者离心离德,军士来自“各有分地”的部落、“人

各怀土”。 反观耶律阿保机的部队,以心腹团体中富

有军事才干者为指挥,以各部抽选的精锐组成的私

人部队为主要军事力量,在战斗力和凝聚力上都显

现出巨大优势。 反叛者的松散联盟根本难以与之抗

衡,甚至还曾畏惧萧阿古只指挥的“百骑”武装。

四、契丹建国后期开国功臣群体的身分转变

诸弟之乱平定以后,耶律阿保机的建国活动进

入后期阶段。 神册元年(916),在完成对诸弟势力清

洗后,阿保机在耶律曷鲁等人拥护下建皇帝尊号,号

“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正式从可汗变为

皇帝。 此后,他继续进行对外征战,进一步征服了诸

多草原部落,并多次攻打幽州、蓟州、涿州、平州等

地,试图南下经略。 虽然其在幽州之战、定州之战中

遇到顽强抵抗而被迫撤退,但依然获得大量人口与

财富。 晚年,阿保机又西讨东征,西破吐浑、党项、阻

卜等部,拔浮图城,擒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东破“海

东盛国” 渤海国, 以长子耶律倍为 “人皇王以主

之”,大大拓展了契丹的统治区域。 对内,他拆分迭

剌部,“定法律、正班爵”, 制作契丹文字,建设皇

都,发展经济,从各方面推动契丹社会向国家全面

转型。

这一时期,除原先追随耶律阿保机的功臣依旧

贡献才智、建功立业外,又有一批人加入功臣行列。

如王郁自新州来奔,多次参与征伐,立有战功;耶律

鲁不古参与创制契丹字,并任监修国史;耶律突吕不

参与创制契丹大字,撰《决狱法》,又多次从征有功;

耶律羽之为东丹国重臣,辅助东丹王耶律倍;耶律朔

古为右皮室详稳,从征渤海;耶律迭里从征党项、阻

卜、渤海;赵思温以平州降,伐渤海有功;卢文进率山

北八军降,攻掠幽、瀛、涿、莫等州;勃鲁恩为奚王,从

征渤海;耶律颇德为左皮室详稳,掌管宿卫。 此外,

阿保机从前的反对者,有些此时也在为其效力。 诸

弟中,迭剌创制契丹小字,在渤海平定后“为左大

相”;寅底石受遗诏“辅东丹王”;安端多次参与对外

征伐,“讨平云州”、“征渤海”。 后族的反叛者中,萧

室鲁也以先锋身分参与征伐。这些功臣同阿保机的

私人关系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情况,与早期开国功臣中的主要成员类

似,和耶律阿保机建立了亲密私人关系。 如王郁被

阿保机视为养子;耶律颇德为斜涅赤之侄,“弱冠侍

太祖”;耶律突吕不是铎臻之弟,“幼聪敏嗜学,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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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见器重”;耶律羽之为曷鲁及觌烈之弟,“太祖经营

之初,多预军谋”;耶律迭里是阿保机伯父岩木之孙,

“幼多疾,时太祖为挞马狘沙里,常加抚育”;耶律朔

古也是岩木之后,“幼为太祖所养”。在出身上,这

些人也大多和阿保机存在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这

再次显示,亲密私人关系虽然和亲缘关系有所不同,

但实际涉及人群多有重合。

第二种情况,与耶律阿保机的私人关系相对疏

远一些,但顺应了建国后阿保机统治集团继续扩大

的趋势。 如卢文进、赵思温、勃鲁恩等人,不仅来自

非契丹族,而且没有表现出与阿保机存在亲密私人

关系。 至于诸弟,既然屡次反叛,阿保机对他们自然

不会过于信任。 但是,不同于他做可汗时的情况,这

些没有建立亲密私人关系的功臣,并未走向反叛或

被边缘化,而是能够切实地为其效力。 这反映出他

对功臣群体的利用策略已经发生转变,亲密私人关

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突出反映这种转变的,是大

多数原有心腹不再紧密追随阿保机本人,而是在国

家政权中担任具体职务。 这一进程,肇始于诸弟之

乱的平定。 因为讨平剌葛的功劳,耶律曷鲁为迭剌

部夷离堇,耶律欲稳为奚迭剌部夷离堇,耶律海里为

遥辇敞稳。 契丹建国以后,心腹更是越来越多地在

政府中担任要职。 如神册三年,萧阿古只为北府宰

相,耶律觌烈为迭剌部夷离堇;五年,耶律苏为惕隐,

康默记为皇都夷离毕, 耶律突吕不为文班林牙;

六年,苏转任南府宰相;天赞元年(922),耶律斜涅赤

为北院夷离堇等。

心腹外任有多重原因。 直接原因是,诸弟之乱

牵连广泛,使部族势力受到重创,许多部落权势家族

成员牵连其中,人丁凋零。 如南府宰相作为最重要

的部落联盟职务之一,甚至找不到显贵家族的成员

担任。 “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罹其祸,故其位久

虚。”这一方面大大缓解了耶律阿保机对心腹勾结

部落显贵而变质的忧虑,另一方面也促使其抓住部

落反对力量被削弱的时机,以心腹担任公共机构显

要职务,填补职位空缺。 依靠心腹外任,阿保机大大

加强了对契丹诸部的控制。

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依靠亲密私人关系凝结力

量的方式,虽曾帮助耶律阿保机打败诸弟,但随着建

国事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需要。 私人

亲密关系覆盖范围毕竟有限,难以单凭这一策略来

应对日益繁杂的国家事务。 因此,阿保机一方面“正

君臣,定名分”,使君臣关系规范化;另一方面让心

腹担当具体职位,实际是在淡化私人关系,而强调君

臣关系。

与此相对应,耶律阿保机“立斡鲁朵法”,以新

的斡鲁朵组织取代原先的“腹心部”,在军事上对“腹

心部”的依赖性明显减弱。 因为此时他的首要军事

活动,已经由镇压内部叛乱转为对外征讨。 在这种

战争中,他必须有效组织契丹国家各种武装力量一

致对外,而不能只依靠私人武装。 以契丹建国后西

讨东征为例,西讨以南府宰相耶律苏、南院夷离堇耶

律迭里等人指挥的部队为主力;东征由惕隐耶律安

端、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率领的万骑为前锋,并由皇

太子耶律倍、大元帅耶律德光、北院夷离堇耶律斜涅

赤、南院夷离堇耶律迭里、南府宰相耶律苏率军攻打

渤海都城忽汗城。 右皮室详稳耶律朔古虽参与征讨

渤海,却已非主要角色。 “腹心部”的统领降格为皇

帝私人护卫的首领,不再是影响国家事务的关键

人物。

心腹外任、确立君臣纲纪、“腹心部”改组等系列

事件,大致反映出耶律阿保机摆脱亲密私人关系局

限性的进程。 当然,这一进程并非一蹴而就。 一方

面,亲密私人关系不可能截然斩断,尤其部分功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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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宫分人身分。 如韩知古一家,直到韩德让崛起后

才“出宫籍”;耶律欲稳后代则一直是宫分人,“诸帝

以太祖之与欲稳也为故,往往取其子孙为友,宫分中

称‘八房’”。 另一方面,与君主的亲密私人关系依旧

是入仕捷径,很大部分新功臣仍有此关系。 “百官番

宿为宿直”的传统在契丹社会长期保持,以护卫、侍

从这样的“内官”入仕,一直是契丹等族贵族步入政

坛的重要途径。

但总的来说,随着陆续授予功臣群体外朝官职,

亲密私人关系被重新定义为君臣关系。 功臣身分的

转变,与外任开国功臣以强化对诸部的控制相结合,

实际上是耶律阿保机以臣子代替诸部世选显贵的过

程。 这一过程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世选制等传统习

俗在辽朝社会依旧长期存在,但毕竟是一个重大转

变,阿保机的权力因此得以真正深入诸部落内部。

五、开国功臣中的“佐命功臣”称号获得者

耶律阿保机的建国事业离不开对开国功臣的巧

妙利用。 开国功臣的突出代表,在后世被授予“辽太

祖佐命功臣”称号。 “佐命功臣”称号的确立,既是阿

保机建国后将亲密私人关系君臣化的延续,又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辽人对辽太祖开国功臣性质的认

知。 关于其数量,《辽史》有两种说法,《皇子表》云

“太祖二十功臣”,《耶律曷鲁传》则云“太祖二十一

功臣”,可惜对其成员并无完整记载。

仅从《辽史》的记载,显然无法判断佐命功臣的

具体人数。 但有两个方面的旁证,可推断佐命功臣

的人数应为 21 位。 一是从信仰角度看,北方民族对

数字 3、7、21 等有明显的崇拜意识,契丹族传统习俗

中亦多 3、7 倍数。 在“再生仪”、“祭山仪”等与统治

权息息相关的契丹族传统仪式中,这一信仰多有体

现。辽朝既要神化耶律阿保机,则佐命功臣的数量

也应体现信仰因素。 二是从相关王朝情况看,与契

丹在族源上有密切关系的鲜卑族,所建北魏有元从

21 功臣;在辽之后建立的金朝,开国功臣亦一度确

定为 21 位。反观数字 20,则无论在契丹传统文化还

是当时其他宗教信仰中,均无特殊意义,历代王朝也

没有开国功臣最终被确定为 20 位的情况。

《辽史》明确记载的佐命功臣有 9 位:耶律曷鲁,

“后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拟,以曷鲁为心云”;萧

敌鲁,“在太祖功臣列,喻以手云”;萧阿古只,“功臣

中喻阿古只为耳云”;耶律斜涅赤,“居佐命功臣之

一”;耶律老古,“佐命功臣其一也”;康默记,“佐命

功臣其一也”;韩延徽,“为佐命功臣之一”;韩知古,

“为佐命功臣之一”;耶律苏,“太祖二十功臣,苏居

其一”。

《辽史·耶律曷鲁传》明言“太祖二十一功臣,各

有所拟”,无论是出自元朝史官总结,还是沿袭金朝

陈大任所纂《辽史》旧文,都说明史籍中曾存在过完

整的 21 功臣成员名单及其所拟。 这些信息的主要

来源,应是陈大任《辽史》。 因为除《耶律曷鲁传》

外,《辽史》另一处记载辽太祖功臣人数的材料“太祖

二十功臣,苏居其一”所出之《皇子表》,史源亦来自

陈大任。这说明,陈大任对于辽太祖佐命功臣的情

况曾加以关注并留下详细记载。 在《辽史·国语解》

中,有“诸功臣传”标目,为国语解列传部分的唯一标

目。 《国语解》出自列传之条目,除开始 4 条均出自

《后妃传序》外,其余部分顺序颇为混杂,唯此标目后

之“龙锡金佩”、“撒剌”、“遥辇糺”、“吐里”4 条目,

依次出自卷 73《耶律曷鲁传》《耶律斜涅赤传》《耶律

海里传》和卷 74《耶律敌剌传》,较为有序。 其后第 5

条“寝殿小底”出自卷 96《耶律良传》,第 6 条“杂丁

黄”出自卷 83《耶律学古传》,复告无序。 因《国语

解》系与《辽史》其他部分同时修纂, 故有可能修

《国语解》者得见包括这 4 人传记在内的一篇完整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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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诸功臣传”材料。

但从《辽史》卷 73 至卷 75 记载来看,元朝史官

并未完全照搬陈大任关于佐命功臣的记载,而是利

用耶律俨《皇朝实录》等材料对其加以修改。 《辽

史》卷 73 连续记载耶律曷鲁、萧敌鲁、萧阿古只、耶

律斜涅赤、耶律老古等 5 位佐命功臣,且前 3 人明载

其“所拟”。 其后至耶律颇德、耶律欲稳、耶律海里,

体例一变,不再记录其是否为辽太祖佐命功臣。 写

作体例的变化,可能预示着史料来源的变化,而《耶

律颇德传》正是出于《皇朝实录》。在元朝史官利用

其他材料修改陈大任原有记载的过程中,为掩饰拼

接行为,又删去了大部分传主的佐命功臣称号及其

所拟。 此种修纂痕迹,可从《辽史》卷 75 的论赞中

看出:

神册初元,将相大臣拔起风尘之中,翼扶王运,

以任职取名者,固一时之材;亦由太祖推诚御下,不

任独断,用能总揽群策而为之用欤! 其投天隙而列

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谕,岂偶然哉! 讨党

项,走敌鲁,平剌葛,定渤海,功亦伟矣。 若默记治狱

不冤,颇德持论不挠,延徽立经陈纪,绍勋秉节而死,

图鲁窘料敌制胜,岂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

欤? 称为佐命固宜。

论赞撰写者意在盛赞佐命功臣群体之丰功伟业,但

韩绍勋、耶律图鲁窘建功立业根本不在辽太祖时期,

谈何“佐命”?

在这段论赞中,“讨党项,走敌鲁,平剌葛,定渤

海”一句无疑具有总结性质,是元朝史官对佐命功臣

群体功业的概括。 但其中的“走敌鲁”令人费解,因

“敌鲁”在辽太祖时期相关史料中只见于萧敌鲁之

名,而他无任何与辽太祖为敌之记载。前辈学者对

此颇为疑惑,曾有多种解释。 舒焚以为系“走德威”

之误,理由是契丹在神册二年使周德威“大败奔

归”,但敌鲁与德威在辽代史料中并不存在通用的

情况。 陈述从发音入手,怀疑“敌鲁”系“敌烈”之

误,也无直接证据。 统观辽太祖时期的史料,不见

契丹与敌烈部发生冲突的记载。 辽太祖虽讨伐过与

敌烈部关系亲近的乌古部,然而乌古、敌烈二部在

《辽史》中一向区别分明,不存在名称混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从《辽史》诸列传论

赞的整体书写情况入手。 统观目前所能见到的《辽

史》诸列传论赞,所论史事并无超出现有列传范围

者。 论赞的文字就其出处来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

是以笼统的语言表达元朝史官的整体感受。 这类感

受,未必能够涵盖该卷列传的所有传主。 如卷 81 的

论赞称“统和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而后面所举

个例包括非统和时期出仕的萧孝忠,显然不能统称

为“统和诸臣”。

第二类文字来自对列传具体事迹的概括,多是

径用原文或略加变动。 这类文字,即使以短句排比

的形式呈现,也没有概括全体的效力。 如卷 91 之论

赞称“唐古、术哲经略西北边,劝农积粟,训练士卒”,

似乎是总结二人共有的功业,实际上分别取自《耶律

唐古传》的“劝督耕稼”、“积粟”和《萧术哲传》的“训

士卒”,是两人各自的事迹。 元朝史官的这种摘录手

法,不但容易混淆不同传主的情况,而且即使是针对

某个传主一人所发的议论,有时也不严谨。 如《萧挞

凛传》记载其为“南京统军使”,数年后参与澶渊之

战。 而论赞称“以萧挞凛为统军,直抵澶渊”,似乎

挞凛是辽南征澶渊时才被授予“统军”之职。

“讨党项,走敌鲁,平剌葛,定渤海”一句涉及诸

多具体事迹,同第一类文字在形式上不符,只能属于

第二种情况。 将此句同《辽史》卷 73 至卷 75 的内容

对比,可以轻易找到“讨党项”、“平剌葛”、“定渤海”

的具体出处,证明这一句论赞确属摘录列传原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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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文字。

既然确定了这一句论赞是第二类文字,“走敌

鲁”一定也能在今本《辽史》卷 73 至卷 75 当中找到。

带着这一认识翻阅《辽史》,答案果然赫然可见。 《萧

敌鲁传》记载:“剌葛等作乱,溃而北走,敌鲁率轻骑

追之。”做论赞的元朝史官此处断句失误,将“走敌

鲁”三字相连,恰与《辽史·国语解》错解“万役陷河

冶”情况相类,不过再次反映了《辽史》编纂工作的

粗疏。

元朝史官的粗疏虽然贻误后人,却也暗示了找

寻辽太祖佐命功臣的线索。 元朝史官据陈大任旧文

改写而成的《辽史》卷 73 至卷 75 如此仓促草率,以

至犯下“走敌鲁”这样堪称荒谬的错误,恐怕不会费

心对陈大任的名单做太大的变动。 《辽史》卷 73 至

卷 75 所涉及的主要传主,应该与陈大任所记录的佐

命功臣名单大体吻合。 这一推断,也可从 3 卷之外

的列传很少有辽太祖朝建功立业者的现象中得到

旁证。

在《辽史》卷 73 至卷 75 中,除去附传的明显不

活跃于辽太祖时期的成员,可得耶律曷鲁、萧敌鲁、

萧阿古只、耶律斜涅赤、耶律老古、耶律欲稳、耶律海

里、耶律敌剌、萧痕笃、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耶律

觌烈、耶律羽之、耶律铎臻、耶律古、耶律突吕不、王

郁,凡 18 人,加耶律苏为 19 人。 他们皆在契丹建国

前后立下了赫赫功勋。 然而,即使元朝史官对陈大

任名单改动不会太多,但同“辽太祖佐命功臣”也不

会完全一致。 因此,需要进一步考索有关佐命功臣

的史料信息。

首先,从明确知道佐命功臣身分的人物及《耶律

曷鲁传》所云“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拟”来看,

辽太祖佐命功臣大多与他具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但

不包括卢文进之类后期进入太祖阵营、君臣关系比

较纯粹的臣僚。

其次,从耶律苏被明确记载为“佐命功臣”、却出

现在《皇子表》来看,佐命功臣并不都在《辽史》卷 73

至卷 75 之中,至少有皇子身分的佐命功臣会移至

《皇子表》。

最后,明确辽太祖佐命功臣称号确立的时间,对

推定佐命功臣成员也有帮助。 尽管佐命功臣在辽太

祖建国过程中居功至伟,确定其名单为契丹国家大

事,但可惜的是,现有资料中却见不到明确记载。 不

过,辽王朝对于辽太祖开国启运功绩的总结,主要发

生在辽太宗天显年间。 天显七年(932)以前,太宗每

年都会多次拜祭太祖。 除在祖州建太祖庙外,又在

天显二年立辽太祖纪功碑、七年“御制《太祖建国

碑》”,歌颂太祖建国的伟业。 而太宗对于中原表彰

功臣的制度相当熟悉,他赞扬高模翰在对晋作战中

的勇武,称“当图形麟阁”,引用了汉宣帝图像麒麟

阁十一功臣之故事。 故辽太祖佐命功臣名单的确

立,很有可能是在天显年间,尤其是在天显七年建

《太祖建国碑》时确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淳钦

太后权势极大。 《辽太祖纪功碑》中有“自有侣于天

人”、 “共理国者其 □□□ 应天皇 ” 的记

载,此天人应指淳钦太后。 因之,在考虑功臣名单

时,不可忽略淳钦太后之态度。

考察前文提到的辽太祖开国时有功臣僚,排除

明载为“佐命功臣”者,尚有耶律颇德、耶律欲稳、耶

律海里、耶律敌剌、萧痕笃、耶律觌烈、耶律羽之、耶

律铎臻、耶律古、耶律突吕不、王郁、耶律安端、耶律

朔古、耶律鲁不古、萧室鲁、萧缅思、萧乌古邻、拔剌、

迪里姑、勃鲁恩、卢文进、赵思温、耶律迭里、耶律迭

里特、耶律辖底、耶律寅底石、耶律迭剌、耶律剌葛、

萧辖剌、耶律欧里思等人。

其中,拔剌、迪里姑、萧辖剌、耶律欧里思、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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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卢文进、赵思温 7 人,既不在《辽史》卷 73 至卷

75,和辽太祖关系也比较疏远,功劳又相对较小,当

不在佐命功臣之列。 耶律迭里作为耶律倍的坚定支

持者,为淳钦太后所杀,且不在《辽史》卷 73 至卷 75

之中。 耶律迭里特参与叛乱并被诛杀,是心腹团体

成员谋叛的典型。 其父辖底及耶律剌葛、耶律寅底

石、耶律迭剌是诸弟叛乱的主要成员,辖底被耶律阿

保机所诛,剌葛后来南逃,寅底石被淳钦太后诛杀,

迭剌的死或亦与淳钦太后有关。 此 6 人均不可能是

佐命功臣。

剩下耶律欲稳、耶律海里、耶律敌剌、萧痕笃、耶

律觌烈、耶律羽之、耶律铎臻、耶律古、王郁 9 人皆在

《辽史》卷 73 至卷 75 中,和阿保机关系亲密,功勋赫

赫,与淳钦皇后关系亦较和谐,可确定为佐命功臣。

耶律颇德和耶律突吕不也皆列于《辽史》卷 73

至卷 75。 二人同样颇得辽太祖信任,但颇德主要活

跃于辽太宗时期,此前功劳不算大,仅仅是在天显初

“为左皮室详稳,典宿卫”。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腹

心部”的重要性已经大为降低,故他够不上“佐命功

臣”。 突吕不功勋显赫,参与了制作契丹大字、撰《决

狱法》、西讨东征等多项事业。 虽然淳钦皇后称制

后,“有飞语中伤者,后怒,突吕不惧而亡”,但太宗

“知其无罪”,随即召还。天显三年,他讨伐乌古部

有功。 和淳钦太后之间曾发生的摩擦可能对其能否

拥有功臣身分有一定影响,不过,考虑到太宗的保护

和他在天显三年就重回政坛,如以天显七年确立功

臣名单来推论,他应在佐命功臣之列。

耶律朔古在辽太祖时颇有功绩。 他“幼为太祖

所养。 既冠,为右皮室详稳。 从伐渤海,战有功”,在

出身和功绩上都堪称太祖功臣的典型。 辽太宗时,

他仍受重用,指挥部队在中渡桥围困晋军。 而在辽

太宗去世、辽世宗即位时,又为淳钦太后所信任,“佐

皇太后出师”,抵抗世宗的军队。 他的事迹被记载

在《辽史》卷 76 之中,有可能是因为元朝史官认为其

在伐晋事业中比在辽太祖时期功绩更显著的缘故,

故将其传放入以太宗伐晋功臣为主体的《辽史》卷

76。 总之,朔古应是佐命功臣。

耶律安端虽曾参与诸弟之乱,但为辽太祖所释,

并重新获取了后者的信任,成为太祖统治后期的重

要臣僚。 神册三年,为惕隐,讨平云州。 天显元年,

破渤海老相兵 3 万余人,随后“安边、鄚颉、定理三府

叛”,他又讨平之。 更重要的是,他在辽太祖死后的

皇位争夺中,坚定地站在辽太宗与淳钦太后一方,“太

宗即位,有定策功”。因而在天显年间也颇得宠信,任

北院夷离堇。 并且,皇子的身分也可以解释他为何不

在《辽史》卷 73 至卷 75 中。 他应是佐命功臣。

综合以上分析,基本可以确定为辽太祖佐命功

臣的有:耶律曷鲁、萧敌鲁、萧阿古只、耶律老古、耶

律斜涅赤、耶律欲稳、耶律海里、耶律敌剌、萧痕笃、

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耶律觌烈、耶律羽之、耶律

铎臻、耶律古、王郁、耶律苏,剩余 3 位应是耶律朔

古、耶律安端、耶律突吕不。

结语

在耶律阿保机“变家为国”过程中,如何在当时

社会背景下,最大可能地凝聚力量,打败竞争者,推

动契丹社会由部落联盟向集权国家转型,逐渐取得

君主权威,始终是摆在他面前最核心的问题。

尽管耶律阿保机有着迭剌部耶律氏家族的高贵

血统和与淳钦皇后家族的姻亲关系,但在契丹社会

变革时代背景下,仅靠姻亲关系还不足以奠定坚实

的统治基础。 亲缘关系所带来的权势家族支持与部

落社会深度纠缠,而非阿保机所期望的推动社会变

革、缔造王权国家的力量。

因此,耶律阿保机选择利用契丹社会久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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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密私人关系,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心腹团体。 借

此,阿保机克服了亲缘关系与权势家族支持的局限

性,获得了一大批忠诚于自己的才干之士。 称汗之

后,他并未着重以可汗的权威插手诸部事务,从而尽

量避免与契丹诸部显贵的直接对抗。 他采取的策略

是创建私人武装,组建规模空前的亲兵组织“腹心

部”,以心腹团体的核心成员为其统领。 结果便是形

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核心,为其战胜以诸弟为代

表的竞争对手、树立绝对权威提供了保障。 同时,亲

密私人关系虽然和亲缘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但彼此

并不排斥,甚至还可互为补充,因而阿保机建立心腹

团体,并未完全失去权势家族的支持。

由于心腹团体以草原旧俗为外壳进行掩饰,所

以作为耶律阿保机对手的契丹诸权势家族显贵,没

能对其产生足够警惕,以至放任其势力逐渐壮大。

及至他明显拥有远超遥辇氏可汗的个人权力时,已

是羽翼丰满。 尽管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阿保机诸弟

和部落贵族进行了激烈反抗,但终被阿保机利用强

大的私人武装所镇压。 在部族势力大为衰落之后,

阿保机一边逐步进行国家制度建设,一边将心腹团

体成员布置于国家行政机构之中。 在加强自身对新

生国家控制力的同时,也将亲密私人关系逐步转化

为国家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契丹的君主专制国家体

制由此得以初步确立。

利用旧俗构建心腹团体,依靠亲密私人关系凝

结核心力量,从而推动部落体制向国家体制转化,这

一建国策略并非仅见于契丹社会。 北魏建国前夕,

便形成了以拓跋氏成员为主体、包括外戚等各类出

身者在内的“元从二十一人”。 开国功臣围绕在拓跋

珪周围,都曾随他逃难贺兰部,具有私人随从性质。

《魏书》称为“王业草创,爪牙心腹,多任亲近”。拓跋

国家建立以后,他们又大多担任朝廷要职。与此大略

同时,北魏“离散部落”,对原有部族社会进行改造。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其私人亲信“伴当”群体的作

用同样不可或缺。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的建立,呈现出

某种相似性。 相似性的成因,应该主要来自其由部落

联盟向国家政权过渡的社会背景、北方游牧民族的社

会结构以及文化上的因素,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赵衡:《张正嵩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 4,北

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89 页。

②《辽史》卷 2《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27

页。

③如陈述认为,耶律阿保机借创立极富汉风的特区而建

立国家(《契丹史论证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07 页);杨军讨论了阿保机建国过程中对旧有契丹部族结构

的改造(《“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

《历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契丹社会组织与耶律阿保机建

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2 期);吴翔宇讨论了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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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民族丛刊》2018 年第 6 期);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

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尤李(《道教与辽朝政

权合法性的构建》,《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则分别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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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辽史》卷 75,“论曰”,第 1371 页。

⑤目前可见对耶律阿保机开国功臣群体的考察,主要有

舒焚《关于辽太祖的二十一功臣》,该文仅对辽太祖佐命功臣

的成员作了初步考证,简要列举了 21 位佐命功臣的事迹,参

见《辽史涉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68 - 73 页。

张国庆将阿保机开国功臣群体,分为契丹武将为核心的“腹心

部”和汉族儒士为核心的“智囊团”,考察了其在阿保机称帝过

程中的具体作用,参见《论辽代初期的“腹心部”与智囊团》,

《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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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只出自简献皇后之族。 参见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契丹文墓

誌より见た辽史』、京都:松香堂書店、2006 年、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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